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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１

日以

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下午

２

时在杭州市平海路八号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由董事长王鹤鸣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表决并通过了以下提案：

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相关资格、条件的要求，公司经认真自查，认为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具体如下：

１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

六个月内择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１２

，

５００

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

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数量上限将作相应调整。 在上述范围内，由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保

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及其他合格投资者等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认购方式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２５

日）。

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注：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量），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７．２２

元

／

股。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本次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根据竞价结果

由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上市地点

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１１

亿元，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向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额

（

万元

）

拟投入募集资金

（

万元

）

１

上东领地

６９

，

１５０ ２５

，

０００

２

上东臻品

９１

，

８００ ３２

，

５００

３

上东名筑

７６

，

２３３ ３２

，

５００

４

补充流动资金

———

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合计

２３７

，

１８３

不超过

１１

，

００００

实际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

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银行贷款、自有资金等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

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０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前的未分配利润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将由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１

、决议有效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决议的有效期为本议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详情请见巨潮咨询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广宇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２００９－０３８

号）。

四、《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详情请见巨潮咨询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五、《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１

、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发行

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方式、发行对象的选择、具体认购办法、认购比例以及与发行定价

方式有关的其他事项；

２

、批准与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合同；批准与签署与本次

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各项文件与合约；

３

、聘请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等中介机构、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事宜；

４

、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募集资金投资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

适当调整；

５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修改《公司章程》中所记载的注册资本、股份总数等所有相应条

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６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事宜；

７

、如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政策有新的规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新的政策规定，对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作相应调整；

８

、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未尽事宜；

９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议案均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情请见附件一。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５日

附件一：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独立意见

作为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本人在审阅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听取公司管理层的说

明后，依照独立判断，发表如下意见：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三十六

条的相关规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符合《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规定，认购价

格客观、公允，未损害社会公众股东权益。

独立董事：贾生华、荆林波、周亚力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３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８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５日

发行人申明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

对本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申明均属虚假不实陈

述。

重要提示

１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规定，本次非

公开发行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２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

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及其他合格投资者等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对象。发行对象

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１２

，

５００

万股，具体发行数量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

数量的上限将进行相应调整。

４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７．２２

元

／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本次发行价格下限将作相应调整。具体发行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

公开发行核准批文后，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竞价

结果确定。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释义

除非本预案另有所说明，下列词语有如下含义：

１

发行人

、

本公司

、

公司 指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不

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发行

Ａ

股股票的行为

３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募投项目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投入的上东领地

、

上东臻

品和上东名筑

３

个房地产开发项目

４

定价基准日 指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５

中国证监会或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６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７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方案概要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自

２００７

年公司成功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来，公司核心竞争力得到极大提高，并顺利度

过了

２００８

年房地产市场大幅调整的市场环境。

２００９

年以来，在国家一系列“保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支

持下，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也逐渐获得稳定发展。 公司预计未来我国房地产行业长期

发展趋势向好，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不仅可以扩大公司规模，获得公司房地产项目开发所需资金，缩

小与同行业优秀企业的差距，还可以降低资产负债率，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在此背景下，公司拟通过非

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以抓住机遇增强公司整体竞争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不断加速，越来越多的人口正在不断

地从农村进入城市，与之相对的是大中城市的土地供应持续偏紧。 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

柱产业，对改善民生和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房地产行业中长期的发展前

景依然看好。

２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达到

６０．８９

亿元，净资产

１１．１８

亿元，公司资产负债率

７４．４９％

。 与

行业内龙头企业万科、保利、招商、金地等公司相比，公司目前的资产规模还明显偏小，资产负债率也

高于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公司整体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３

、

２００９

年各地房地产市场持续回暖，公司也将逐渐加快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进度。预计在未来几年，

随着公司房地产项目的逐步开发，对后续投资资金需求较大。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进一步提高公司资本实力，增强公司未来发展潜力。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可以

加快公司项目开发和资金回笼，对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二、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范围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

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及其他合格投资者等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对象。 最终发行对象

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根据竞价结果确定。 基金管理公司以多个投资账户

持有股份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三、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发行数量、限售期

（一）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７．２２

元

／

股。 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

司取得本次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根据竞价

结果由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所有认购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二）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１２

，

５００

万股

Ａ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

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数量上限将作相应调整。 在上述范围

内，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三） 限售期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之后按照相关规定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

四、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１

亿元，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向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额

（

万元

）

拟投入募集资金

（

万元

）

１

上东领地

６９，１５０ ２５，０００

２

上东臻品

９１，８００ ３２，５００

３

上东名筑

７６，２３３ ３２，５００

４

补充流动资金

－

不超过

２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３７，１８３

不超过

１１０，０００

实际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

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银行贷款、自有资金等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

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五、本次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面向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的投资者，最终发行对象

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根据竞价结果确定。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

参与本次认购，本次发行将不构成关联交易。

六、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王鹤鸣先生，其子王轶磊先生为其一致行动人，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王鹤鸣

先生及其子王轶磊先生直接持有和间接控制发行人股份比例为

４４．４６％

。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的上

限

１２

，

５００

万股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王鹤鸣先生及其子王轶磊先生直接持有和间接控制发行

人股份比例不低于

３５．５４％

，仍处于实际控制人地位。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

变化。

七、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非

公开发行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八、 其他事项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前的未分配利润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将由新老股东共享。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地点为深交所，在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发行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第二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

万元

）

项目开发主体

拟投入募集资金

（

万元

）

投入方式

上东领地

６９

，

１５０

浙江广宇丁桥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２５

，

０００

增资或借款

上东臻品

９１

，

８００

杭州广宇紫丁

香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３２

，

５００

增资或借款

上东名筑

７６

，

２３３

浙江广宇丁桥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３２

，

５００

增资或借款

补充流动资金 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合计

２３７

，

１８３

不超过

１１０

，

０００

实际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

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银行贷款、自有资金等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

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二、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上东领地项目

１

、项目情况要点

项目名称：上东领地

立项批文：杭发改备（

２００７

）

１４７

号；杭发改变备（

２００８

）

３０

号；

项目总投资：

６９

，

１５０

万元

项目建设期间：

２００８．０４－２０１１．０３

项目经营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广宇丁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规划占地面积：

４０

，

５７８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１２１

，

８９７

平方米

预计销售额：

８０

，

２５５

万元

２

、项目基本情况

上东领地项目为规划丁桥居住区

Ｒ２１－０５

地块，地块四至范围为：东至长睦村、南至四号路、西至三

号路、北至勤丰路，位于整个居住区的核心区，毗邻购物中心、市政公园以及幼儿园和小学。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竞得该地块土地开发权使用权。 本项目的规划用地面积为

４０

，

５７８

万平方米，容积

率为小于等于

２．４

，用地性质为住宅（设配套公建），总建筑面积为（含地下）

１２１

，

８９７

万平方米。

３

、项目市场前景

本项目位于丁桥居住区的核心区，规划中的大型经济适用房区块，区域规划完善。 周边毗邻幼儿

园、小学、中学和市政公园，在建的

１０

万平米的新城商业广场购物中心保障了该区域的未来居住价值前

景。丁桥及周边区域的当前房价在

７０００

—

９０００

元

／

平方米之间，再加上

９０

平方米的户型限制，总价可以控

制在

８０

万元以内，该均价和总价的市场需求旺盛。作为杭州市目前规划最大的经济适用房片区，丁桥居

住区规划起点较高，并且随着交通配套的逐步改善，尤其是在规划中的轨道交通

３

号线的贯通后，该区

域到达杭州核心商圈的时间将大为缩短，未来升值潜力巨大。 上东领地项目定位准确，设计理念先进，

具有良好的性价比，在区域内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４

、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证照类型 编号

土地使用证

杭江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０００５１

号

；

杭江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０００５２

号

；

杭江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０００５３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

２００８

）

年浙规用证

０１００００２６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

２００８

）

年浙规建证

０１００００８５

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３３０１００２００８０５０６０１０１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杭售许字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１４０

号

；

杭售许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００３

号

；

杭售许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０１５

号

；

杭售许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０２７

号

５

、投资估算

本项目的总投资预计为

６９

，

１５０

万元，其中土地成本为

３７

，

１９４

万元，前期费用

１

，

２１７

万元，工程费用

为

２２

，

５６０

万元，不可预见费用为

４５１

万元，期间开发费用及销售费用为

２

，

５１０

万元。

６

、项目进展与资金筹措

该项目先期基础建设已开工。 本项目预计投入募集资金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余资金公司将采用自有资

金、银行贷款或预售收入等途径解决。

７

、项目经济评价

本项目预计实现销售额

８０

，

２５５

万元，实现税后利润

８

，

３２８．９

万元，税后净利润率为

１２．０％

。 项目各

项经济指标良好，经济性上可行。

项目经济效益指标一览

项目名称 指标

总建筑面积

（

万平方米

）

１２１

，

８９７

总销售收入

（

万元

）

８０

，

２５５

税前利润

（

万元

）

１１

，

１０５

税后利润

（

万元

）

８

，

３２８．９

税后净利润率

１２．０％

（二）上东臻品项目

１

、项目情况要点

项目名称：上东臻品

立项批文：杭发改备（

２００７

）

１４１

号；杭发改变备（

２００８

）

６９

号；

项目总投资：

９１

，

８００

万元

项目建设期间：

２００８．０８－２０１２

项目经营主体：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广宇紫丁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直接持股

９０％

，杭州浩

宇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

并将对项目依照股权比例进行同比例投资）

规划占地面积：

５８

，

７１４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１５１

，

５２６

平方米

预计销售额：

１１０

，

９２３

万元

２

、项目基本情况

上东臻品项目为规划丁桥居住区

Ｒ２１－０６

地块，地块四至范围为：东至长睦村、南至四号路、西至三

号路并与上东领地项目毗邻、北至勤丰路，位于整个居住区的核心区，毗邻购物中心、市政公园以及幼

儿园和小学。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竞得该地块土地开发权使用权。 本项目的规划用地面积为

５８

，

７１４

平方米，容积率

为小于等于

２．０

，用地性质为住宅（设配套公建），总建筑面积（含地下）为

１５１

，

５２６

平方米。

３

、项目市场前景

本项目位于丁桥居住区的核心区，规划中的大型经济适用房区块，区域规划完善。 周边毗邻幼儿

园、小学、中学和市政公园，地块南面在建的

１０

万平米的新城商业广场购物中心保障了该区域的未来居

住价值前景。丁桥及周边区域的当前房价在

７０００

—

９０００

元

／

平方米之间，再加上

９０

平方米的户型限制，总

价可以控制在

８０

万元以内，该均价和总价的市场需求旺盛。 作为杭州市目前规划最大的经济适用房片

区，丁桥居住区规划起点较高，并且随着交通配套的逐步改善，尤其是在规划中的轨道交通

３

号线的贯

通后，该区域到达杭州核心商圈的时间将大为缩短，未来升值潜力巨大。 上东臻品项目定位准确，设计

理念先进，具有良好的性价比，在区域内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４

、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证照类型 编号

土地使用证

杭江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００１３８

号

；

杭江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００１３９

号

；

杭江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００１４０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

２００８

）

年浙规用证

０１０００１１４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３３０１００２００８００３０７

号

；（

一期

）

建字第

３３０１００２００８００３０６

号

；（

二期

）

建字第

３３０１００２００８００３０５

号

；（

三期

）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编号

：

３３０１００２００８０９０２０１０１

；（

一期

）

编号

：

３３０１００２００８０９０２０２０１

；（

二期

）

编号

：

３３０１００２００８０９０２０３０１

；（

三期

）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尚未开始预售

５

、投资估算

本项目的总投资额预计为

９１

，

８００

万元，其中土地成本为

５１

，

２９４

万元，前期费用

１

，

４６７

万元，工程费

用为

２８

，

０３５

万元，不可预见费用为

５６１

万元，期间开发费用及销售费用为

３

，

２３５

万元。

６

、项目进展与资金筹措

该项目先期基础建设已开工。 本项目预计投入募集资金

３２

，

５００

万元，其余资金公司将采用自有资

金、银行贷款或预售收入等途径解决。

７

、项目经济评价

本项目预计实现销售额

１１０

，

９２３

万元，实现税后利润

１４

，

３４１．３

万元，销售净利率为

１５．６％

。项目各项

经济指标良好，经济性上可行。

项目经济效益指标一览

项目名称 指标

总建筑面积

（

万平方米

）

１５１

，

５２６

总销售收入

（

万元

）

１１０

，

９２３

税前利润

（

万元

）

１９

，

１２２

税后利润

（

万元

）

１４

，

３４１．３

项目销售净利润

１５．６％

（三）上东名筑项目

１

、项目情况要点

项目名称：上东名筑

立项批文：杭发改备（

２００７

）

１４６

号；杭发改变备（

２００８

）

５８

号；

项目总投资：

７６

，

２３３

万元

项目建设期间：

２００９．１２－２０１３

项目经营主体：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广宇丁桥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规划占地面积：

４８

，

２５３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１３４

，

５７８

平方米

预计销售额：

９１

，

１８７

万元

２

、项目基本情况

上东名筑项目为规划丁桥居住区

Ｒ２１－０１

地块，地块四至范围为：东至勤丰路、南至规划

１

号路、西

至丁桥东路、北至规划道路，位于整个居住区的核心区，毗邻购物中心、市政公园以及幼儿园和小学。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竞得该地块土地开发权使用权。 本项目的规划用地面积为

４８

，

２５３

平方米，容积率

为小于等于

２．２

，用地性质为住宅（设配套公建），总建筑面积（含地下）为

１３４

，

５７８

平方米。

３

、项目市场前景

本项目位于丁桥居住区的核心区，规划中的大型经济适用房区块，区域规划完善。 周边毗邻幼儿园、小

学、中学和市政公园，地块南面在建的

１０

万平米的新城商业广场购物中心保障了该区域的未来居住价

值前景。丁桥及周边区域的当前房价在

７０００

—

９０００

元

／

平方米之间，再加上

９０

平方米的户型限制，总价可

以控制在

８０

万元以内，该均价和总价的市场需求旺盛。作为杭州市目前规划最大的经济适用房片区，丁

桥居住区规划起点较高，并且随着交通配套的逐步改善，尤其是在规划中的轨道交通

３

号线的贯通后，

该区域到达杭州核心商圈的时间将大为缩短，未来升值潜力巨大。 上东名筑项目定位准确，设计理念

先进，具有良好的性价比，在区域内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４

、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证照类型 编号

土地使用证

杭江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００１０１

号

；

杭江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００１０２

号

；

杭江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００１０３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

２００８

）

年浙规用证

０１００００２８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

２００８

）

年浙规建证

０１０００２０７

号

；（

一期

）

建字第

（

２００８

）

年浙规建证

０１０００２０８

号

；（

二期

）

建字第

（

２００８

）

年浙规建证

０１０００２０９

号

；（

三期

）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编号

：

３３０１００２００８０７０４０１０１

；（

一期

）

编号

：

３３０１００２００８０７０４０２０１

；（

二期

）

编号

：

３３０１００２００８０７０４０３０１

；（

三期

）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尚未开始预售

５

、投资估算

本项目的总投资预计为

７６

，

２３３

万元，其中土地成本为

４１

，

５７１

万元，前期费用

１

，

３２７

万元，工程费用

为

２３

，

５５４

万元，不可预见费用为

４７１

万元，期间开发费用及销售费用为

２

，

０５６

万元。

６

、项目进展与资金筹措

该项目预计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或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开工。 本项目预计投入募集资金

３２

，

５００

万元，其余资金公司

将采用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或预售收入等途径解决。

７

、项目经济评价

本项目预计实现销售额

９１

，

１８７

万元，实现税后利润

１１

，

２１５．５

万元，销售净利率为

１４．７％

。 项目各

项经济指标良好，经济性上可行。

项目经济效益指标一览

项目名称 指标

总建筑面积

（

万平方米

）

１３４

，

５７８

总销售收入

（

万元

）

９１

，

１８７

税前利润

（

万元

） １４，９５４

税后利润

（

万元

）

１１

，

２１５．５

税后净利润率

１４．７％

（四）补充流动资金

房地产开发项目一般投资大，开发周期长，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 房地产开发商从事开发时，获取

土地时需要支付大量资金，并需要等到项目开始预售时才逐渐实现资金回流。 房地产开发商在同时从

事多个项目的开发时，进行合理土地储备及项目前期开发建设所需大量资金支出与项目预售时资金回

笼之间的资金缺口矛盾日益加剧。 尤其是在目前我国土地成本相对刚性，土地出让金及开发建设资金

支付要求日趋严格的背景下，公司需要补充一定流动资金，保证各个项目的顺利开发建设以及土地储

备的合理增加。

另一方面，由于房地产企业的经营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国家调控政策的影响，信贷政策、土

地政策、税收政策等政策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企业的销售资金回笼速度以及信贷资金来源。 一旦销售

不畅或者对外融资遇到困难，公司将面临较大的财务风险。 因此，公司需要一定规模的流动资金以降

低公司的财务风险。

本次拟投入不超过

２

亿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将提高公司的流动比率，降低公司的财务风

险，并可为公司节约一部分财务费用。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均用于现有房地产开发项目，本次发行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化，短

期内公司的业务规模也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因此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带来太大压力。 但

随着公司资产规模的扩大，公司未来将会进一步开拓项目资源，扩大经营规模，从而会对公司的经营管

理带来更高的要求。 经过数十年的经验积累，尤其是

２００７

年上市以来，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稳步提升，

公司有信心应对未来经营规模的扩张。

本次发行将有助于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开发，预计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未来几年将

会逐步对公司贡献利润，大大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同时，本次发行后，公司的净资产将大幅度提升，

资产负债率大幅下降，公司财务结构更趋合理。

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业务及资产的整合计划、公司章程的调整以及公司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

构、业务结构的变动情况

（一）业务及资产整合计划

本次发行后，公司将继续坚持以房地产开发和经营为主营业务，坚持以开发性价比高、功能齐全的

中小户型住宅为主导产品的开发战略，同时，公司不排除在最有利的时机为未来发展补充新的项目资

源。 在可预见的将来，公司的主营业务及资产结构不会出现重大调整。

（二）公司章程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会发生变化，公司需要根据发行结果修

改公司章程所记载的注册资本、股份总数等相关条款。

（三）股东结构变化

本次发行后，预计公司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将有所下降。这种股东结构的变化，将有助于加大对控

股股东的约束，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四）高管人员结构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预计公司高管人员结构将保持稳定。

（五）业务结构变动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仍然为房地产开发和经营。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均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也将相应下降，公司的资产结构

将得到优化，财务状况进一步改善。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会在未来几年内为公司带来较好的投资收益，将有利于提高整个公司的盈

利水平。 另一方面，由于本次发行后总股本将有所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营效益需要一定

的时间才能体现，因此不排除公司的每股收益在短期内被摊薄的可能。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量将显著增加；在资金开始投入募投项目后，经营

活动现金流出量将大幅增加；在项目开始实现预售后，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入量将显著增加。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业务和管理等方面完全分开，公司业务经营与管理独立，并独立承担经营责任

和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和管理关系并不会发生

变化。 同时，本次发行也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新增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等情形。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上市公司负债结构是否合理，是否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是

否存在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７４．４９％

，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一方面是由于公司还处

于扩张期，另一方面，这也是房地产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 如果剔除预售账款的影响因素，公司的资产

负债率会有所降低。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度增加，公司资产负债率将出现明显下降，公

司财务结构将更趋合理。

六、本次股票发行的相关风险说明

１

、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实践表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形势高度正相关，宏观经济的波动会对房地产行业的发

展产生重要影响。

２００７

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次货危机”开始逐步蔓延到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我国的宏观

经济增速也开始减缓。在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我国的房地产行业也开始步入调整期。虽然

２００９

年以来，房地产行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暖，但考虑到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极大破坏性，同时当前宏观

经济形势依然严峻，这些都难免会对公司经营及募投项目效益的顺利实现带来不确定性。

２

、项目开发与经营风险

由于房地产开发涉及到多个环节，在项目的开发过程中，可能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例如城市规划调

整导致项目开发周期延长甚至影响到开发面积； 建筑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导致项目建安成本增加；工

程出现质量问题等导致项目难以按期交付等。 公司在经营中若不能及时应对和解决上述问题，可能对

公司项目开发周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一定的影响。

３

、政策风险

房地产行业历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行业之一。国家宏观政策和行业政策的变化又都将对行业

产生较大影响。 比如信贷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等政策的变化，都将对整个房地产行业和房地产企

业的经营和发展造成影响，进而也可能会对公司募投项目的开发进程和效益产生影响。

４

、管理风险

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均用于现有房地产开发项目，本次发行后，短期内公司的经营规模不会发生

太大变化，因此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带来太大风险。 但随着公司资产规模的扩大，公司

未来将会进一步开拓项目资源，扩大经营规模，从而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带来更高的要求，如果公司在

项目管理、人员保障、风险控制等方面不能及时跟上，公司将面临一定的管理风险。

５

、财务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随着公司净资产规模的增加，预计公司的土地储备和项目开发规模都会逐步

扩大。 由于房地产的开发和销售受市场环境和融资环境的影响较大，一旦销售不畅或者对外融资遇到

困难，公司将面临较大的财务风险。

６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审批和发行失败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和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存在无法获得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和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可能。 同时，取得上述批准的时间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另外，考虑到我国

Ａ

股

二级市场较大的波动性，而根据本次发行方案，本次发行的价格不能低于

７．２２

元

／

股，存在发行失败的风

险。

７

、主要业绩指标被摊薄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扩大公司股本及净资产规模， 在盈利水平不能在短期内相应增加的情况下，公

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在短期内将会有所摊薄。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６ ２００５９６

证券简称： 古井贡酒 古井贡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６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３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３

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４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

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

９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决议及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聘任叶长青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叶长青先生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财务、管理、法律专

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经研究，决定聘任其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变更公司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李彬先生因个人工作变动特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其董事职务， 公司董事会经研

究，同意其辞去董事职务；考虑到工作的需要，提名周庆伍先生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并提

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方骥先生、翟良东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议案；

方骥先生、翟良东先生因工作变动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其总经理助理职务，公司

董事会经研究，同意方骥先生、翟良东先生辞去总经理助理职务。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公司新增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公司日常生产需要，公司需向安徽瑞福祥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福祥公司”）

采购食用酒精；经生产部门和财务部门预测，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

１２

月份，采购金额约为

２０００

万

元。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点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变更公司董事会董事的议案，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公告

２００９－０２７

《安徽古井贡酒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公告。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件一：叶长青先生简历

叶长青先生，

１９７４

年出生，中共党员，安徽桐城人，安徽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现任公司董事、总会计师；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历任古井集团审计

部主审、审计部副经理、审计监察部副总监、总监；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附件二：周庆伍先生简历

周庆伍先生，

１９７４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历任公司企业

管理部质量管理科科员、副科长、资产管理部质量管理中心主任，质量管理部副经理、经

理，亳州古井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

１３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作为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３

次

会议相关事项，基于独立判断，经认真研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聘任叶长青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我们认为叶长青先生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财务、管理、法律专业知识，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同意聘任其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二、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鉴于董事李彬先生因个人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根据周庆伍先生个人

情况的有关资料介绍，周庆伍先生拥有丰富的相关专业工作经验，认为其具备担任公司

董事的资格，同意提名周庆伍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补选董事。

经审阅上述人员的简历等材料，未发现其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

象，具备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需的职业素质，能够胜任岗位职责的要求。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任职人员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三、关于公司新增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我们认为该关联交易的发生是为了确保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操作程序合规，交易

双方遵循公允的市场价格，交易价格合理。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在表决本关联交易时的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此议案的实施。

独立董事： 丁 远 吴慈生 刘立宾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６ ２００５９６

证券简称： 古井贡酒 古井贡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７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会期半天。

（二）召开地点：安徽省亳州市古井镇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变更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三、出席对象

（一）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及其授权代理人。 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

出席，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会议见证律师等。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到现场登记。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本公

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９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４

：

００

（三）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

证、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和参加表决；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

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和参加表决；授权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证明进行登记和参加表决。

五、其它事项

（一） 会议联系方式

地 址： 安徽省亳州市古井镇

邮政编码：

２３６８２０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８－５７１００５７

传真号码：

０５５８－５３１７７０６

联系人：马军伟 祝早霞

（二）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单位名称（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户卡号码：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特此通知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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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６

、

２００５９６

证券简称：古井贡酒、古井贡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８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新增日常性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至

１２

月份新增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细

分

关联人

２００９

年度预计交

易额

占同类交易的

比例

２００８

年实际交

易额

采购原料

采购 食 用 酒

精

安徽瑞福祥食品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０ １００％ －

合 计

２０００ －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与本公司关系 法人代表

安徽瑞福祥食品

有限公司

安徽省亳州市南

外环路

５１８

号

（

药

都大道

）

面粉

、

谷朊粉

、

小麦

浓缩蛋白

、

酒精等

同受一母公司控制 李彬

２

、履约能力分析：目前各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能够保证本公司正常生产情况下对原

材料的需求和经营需要。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依据关联交易发生时的市场价格。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价格，关联交易的发生，确保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没有

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

五、审议程序

１．

本项关联交易已经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３

次会议审议，在关联方董事回避表

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

２．

本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关联交易的发生是为了确保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操作

程序合规，交易双方遵循公允的市场价格，交易价格合理。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在表决本关联交易时的程序合

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此议案的实

施。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合同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在安徽省亳州市签署，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

实施，交易价格根据公司生产需要时市场的价格确定；交易结算方式凭发票现款结算。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３

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声明书。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６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０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６１４．０９０９

万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３７９．６５

万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４

，

６４０

万股，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４

，

８８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２

日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时股本总额

为

１９

，

５２０

万股。

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实施了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派

６

元（含税）的利润分配

和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公司总股本增加到

２５

，

３７６

万股。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３

日实施了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派

５

元（含税）的利润分配

和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公司总股本增加到

３２

，

９８８．８

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１

、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机电出口产品投资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除中国机电出口产品投资公司以外的其他

９４

名股东均分别承诺：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２４

个

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该部分股份的

５０％

； 对于其各自在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过程中所获转增的股份， 自持有该新

增股份之日起（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为基准日）的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该新增股份。

３

、公司持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与重要管理人员

分别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４

、吉清、梁正和李国祥三位董事特别承诺，对于其各自因受让金建中

信托受益权而取得的公司股份（包括因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送红股

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 在金建中对其受让信托受益权事宜作出书面确认

之前，不会转让该部分股份。

经核查，上述各项承诺均处于严格履约中。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６１４．０９０９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７．９２％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３７９．６５

万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

７．２１％

。

３．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限售股份

持有人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

股

）

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

（

股

）

备注

中国机电出口产

品投资公司

７９，０９２，０００ ０ ０

国有法人股

，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

年

。

深圳市市政工程

总公司

８，７０６，８８０ ８，７０６，８８０ ８，７０６，８８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浙江天堂硅谷创

业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８４，０００ ６，０８４，０００ ６，０８４，００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山水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４，７３２，０００ ４，７３２，０００ ４，７３２，００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浙江天堂硅谷阳

光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１，３５２，０００ １，３５２，０００ １，３５２，００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王亚俊

６７６，０００ ６７６，０００ ０

董事长

吉 清

２，４７４，１６０ ０ ０

董事

，

其持有的股份系受让信托受益权

取得

，

因未取得金建中书面确认

，

继续予

以锁定

。

梁 正

２，７７５，８２５ ０ ０

董事

，

其持有

２４３．３６

万股股份系受让信托

受益权取得

，

因未取得金建中书面确认

，

继续予以锁定

；

因

２００９

年度可流通额度

已按

２５％

解锁

，

剩余

３４．２２２５

万股继续予

以锁定

。

李国祥

３，９３４，３２０ ０ ０

董事

，

其持有的股份系受让信托受益权

取得

，

因未取得金建中书面确认

，

继续予

以锁定

。

韩青树

９３，３２９ ９３，３２９ ０

董事

商陆平

３３８，０００ ３３８，０００ ０

高管

宋志霖

３３８，０００ ３３８，０００ ０

高管

李绍宗

３３８，０００ ３３８，０００ ０

高管

王士敏

３３８，０００ ３３８，０００ ０

高管

杜小华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０

高管

王 东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０

监事会主席

黄元生

１，５２１，０００ ０ ０

核心技术人员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

日从本公司

退休离职

，

其所持本公司股份自离职之

日起半年内予以锁定

，

本次不予解锁

。

刘瑞川

５０，７００ ５０，７００ ０

核心技术人员纳入高管股份管理系统

申屠江民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０

核心技术人员纳入高管股份管理系统

刘金利

１０１，４００ １０１，４００ ０

重要管理人员纳入高管股份管理系统

张 平

２０，２８０ ２０，２８０ ０

重要管理人员纳入高管股份管理系统

尹勇星

１０１，４００ １０１，４００ １０１，４００

境内自然人

彭邦才

１５２，１００ １５２，１００ １５２，１００

境内自然人

甘文斌

８４，５００ ８４，５００ ８４，５００

境内自然人

赵玉山

１１７，４１２ １１７，４１２ １１７，４１２

境内自然人

胡 楠

１１７，４１２ １１７，４１２ １１７，４１２

境内自然人

王晓东

１１７，４１２ １１７，４１２ １１７，４１２

境内自然人

谷良刚

１１７，４１１ １１７，４１１ １１７，４１１

境内自然人

刘 峡

１１７，４１２ １１７，４１２ １１７，４１２

境内自然人

刘 航

１１７，４１１ １１７，４１１ １１７，４１１

境内自然人

毕军生

９３，３２９ ９３，３２９ ９３，３２９

境内自然人

胡梅笑

８４，５００ ８４，５００ ８４，５００

境内自然人

张 晖

８３，６１２ ８３，６１２ ８３，６１２

境内自然人

仝广利

７７，７４０ ７７，７４０ ７７，７４０

境内自然人

钟 灵

７６，４２９ ７６，４２９ ７６，４２９

境内自然人

谢 永

７４，３６０ ７４，３６０ ７４，３６０

境内自然人

刘国强

６７，６００ ６７，６００ ６７，６００

境内自然人

田惠生

６７，６００ ６７，６００ ６７，６００

境内自然人

于文江

６０，８４０ ６０，８４０ ６０，８４０

境内自然人

袁 宏

６０，８４０ ６０，８４０ ６０，８４０

境内自然人

翟孟生

３７，１８０ ３７，１８０ ３７，１８０

境内自然人

钟丽娟

３３，８００ ３３，８００ ３３，８００

境内自然人

林永楷

３３，８００ ３３，８００ ３３，８００

境内自然人

陈克劢

３３，８００ ３３，８００ ３３，８００

境内自然人

张传飞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境内自然人

尹根元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境内自然人

乐卫文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境内自然人

邓 钰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境内自然人

尹华平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境内自然人

武道玉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境内自然人

黄永卓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境内自然人

郑 永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境内自然人

刘立峰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境内自然人

王秀玲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境内自然人

乔传兴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境内自然人

张林波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境内自然人

郭志勇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境内自然人

陈雄达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境内自然人

舒忠仕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境内自然人

段传忠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境内自然人

张华峰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境内自然人

祝 宇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境内自然人

温志海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境内自然人

王连彬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境内自然人

赵小伟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４０

境内自然人

刘利兴

２０，２８０ ２０，２８０ ２０，２８０

境内自然人

杨宝汉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境内自然人

王行村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境内自然人

崔 爽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境内自然人

张立权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境内自然人

邱利颖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境内自然人

张 臻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境内自然人

黄 欣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境内自然人

孔令金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境内自然人

武建红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境内自然人

唐 华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境内自然人

陈 亮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境内自然人

叶艺中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境内自然人

吴杰生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境内自然人

杨春青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境内自然人

周华北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境内自然人

毛小平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境内自然人

龚世福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境内自然人

傅燕林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境内自然人

于广陵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境内自然人

温筑玲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１６，９００

境内自然人

阮范元

１３，５２０ １３，５２０ １３，５２０

境内自然人

吴少锋

１３，５２０ １３，５２０ １３，５２０

境内自然人

钟荣苹

６，７６０ ６，７６０ ６，７６０

境内自然人

陈 冰

６，７６０ ６，７６０ ６，７６０

境内自然人

曹小妹

６，７６０ ６，７６０ ６，７６０

境内自然人

章旭明

６，７６０ ６，７６０ ６，７６０

境内自然人

张保平

６，７６０ ６，７６０ ６，７６０

境内自然人

陈德军

３，３８０ ３，３８０ ３，３８０

境内自然人

傅萧明

３，３８０ ３，３８０ ３，３８０

境内自然人

合 计

１１５，９３８，２１４ ２６，１４０，９０９ ２３，７９６，５００

说明：

（

１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及限售股份持有人的股份锁定承

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王亚俊、韩青树、商陆平、宋志霖、李绍

宗、王士敏、王东、杜小华

８

人本次解除限售

２

，

１５５

，

１２９

股，全部按高管锁定股

继续予以锁定。

（

２

）根据刘瑞川、申屠江民、刘金利、张平

４

人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为简

化上述

４

人

２００９

年及后续年度的股份锁定及解锁手续， 并根据其作出的公开

承诺，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将上述

４

人所持本公司股份纳入高管股

份进行管理。上述

４

人本次解除限售

１８９

，

２８０

股，按高管锁定股继续予以锁定。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黄元生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

日从本公司退休离职。根据其公

开承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其所持本公司限售股份

１

，

５２１

，

０００

股自离职之日起半年内（

２００９．４．１～２００９．９．３０

）予以锁定，半年期届满后全部予

以解锁，因此本次不予解锁。

（

３

）公司董事梁正、吉清、李国祥目前分别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２

，

７７５

，

８２５

股、

２

，

４７１

，

４６０

股、

３

，

９３４

，

３２０

股。 根据上述三位董事特别承诺：对于其各自因

受让金建中信托受益权而取得的公司股份 （包括因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

增、送红股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在金建中对其受让信托受益权事宜做出

书面确认之前，不会转让该部分股份（截至本公告日，上述三人所持该等股

份分别为

２

，

４３３

，

６００

股、

２

，

４７１

，

４６０

股、

３

，

９３４

，

３２０

股）。

截至本公告日，金建中对梁正、吉清、李国祥受让其信托受益权事宜均

尚未做出书面确认， 因此对上述三人因受让其信托受益权而取得的限售股

份继续予以锁定。 因

２００９

年度可流通额度已按

２５％

解锁，梁正董事持有本公

司剩余股份

３４２

，

２２５

股，本次不解锁，继续予以锁定。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３，９３０，９１６ ０ ２３，７９６，５００ １００，１３４，４１６

１、

国有法人持股

７９，０９２，０００ ７９，０９２，０００

２、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０，８７４，８８０ ２０，８７４，８８０ ０

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３，９６４，０３６ ２，９２１，６２０ ２１，０４２，４１６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５，９５７，０８４ ２３，７９６，５００ ２２９，７５３，５８４

三

、

股份总数

３２９，８８８，０００ ２３，７９６，５００ ２３，７９６，５００ ３２９，８８８，０００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５日


